
证券代码：600862      证券简称：中航高科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7－025号 

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

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 

    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 ●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： 

  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(简称：南通产控)持有本公

司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87,744,172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.3%。  

    ●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： 

    南通产控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（2016年9月9日）起一年内通过大宗交易

和/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，减持不超过2000万股，不超过总股本的1.44%。     

   ●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：     

    截止2017年9月8日，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，南通产控尚未通过任何形式减持

我公司股份，仍持有我公司87,744,172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6.3%。 

     

     

    一、股东基本情况 

    (一)减持股东名称:南通产控     

    (二)减持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,持股股份的具体来源 

    南通产控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 87,744,172 股，占公

司股份总数的 6.3%。所持股份为南通产控于 2005年设立后，南通市

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入南通产控的无限售条件国有

股。 

    (三)减持股东过去十二个月内减持股份的情况 

    经江苏省人民政府（苏政办函[2014]47 号）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委员会（国资产权[2015]456 号）文件批准，2015年 11 月 13

日，南通产控将其持有的中航高科（原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，后更名为中航高科）31,912,296股股份无偿划转给中航高科技

发展有限公司（详见2015年11月25日公司披露的2015-052号公告）。   

    二、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    公司于2016年9月9日披露的《中航高科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减持

计划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16-039号）揭示的减持计划主要内容： 

    （一)拟减持数量: 不超过 2000 万股，不超过总股本的 1.44%。

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,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,上述

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。 

    （二）拟减持方式: 大宗交易和/或集中竞价交易 



    （三）拟减持期间: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为减持计划公告之

日起 3 个交易日后至 2017 年 9 月 8 日前；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

持的为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至 2017 年 3 月 8 日前，并

且每三个月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

份总数的 1%。 

    （四）拟减持价格: 不低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的收

盘价，即不低于中航高科2016年9月8日收市后股票收盘价13.41元。

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,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,上述

价格将做相应调整。且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的价格，不低于转让当天

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。 

    （五）拟减持的原因：南通产控经营发展需要。 

    三、股东实施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 

    2017 年 6 月 17日，公司披露了《中航高科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

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告》：截止 2017 年 6 月 15 日，减持时间已

过大半,南通产控仍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 87,744,172 股，

尚未通过任何形式减持本公司股份（详见公司 2017-020号公告）。       

    截止 2017 年 9月 8 日，减持时间已届满。当日，公司收到南通

产控《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》，南通产控仍持有本公

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 87,744,172 股，尚未通过任何形式减持本公

司股份。 

    四、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

    （一）南通产控减持计划未违反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

干规定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7]9 号）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

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

及公司制度的规定。  

    （二）南通产控减持股份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，

截至本公告日，南通产控未实施减持计划。  

    （三）南通产控不是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其减持计划的

实施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  

    （四）南通产控减持计划实施情况未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

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    

    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月 9 日 


